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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傳　真：04-23325189
聯絡人：王淑梅
電　話：04-37061287

受文者：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13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200065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0006586A00_ATTCH1.odt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青年發展署「第4屆青年諮詢小組委員遴選簡

章」1份，請貴校協助廣為宣傳，並鼓勵優秀青年報名參

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12年1月11日臺教青署參字第

112220019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為鼓勵青年參與公共事務，遴選18歲至35歲(出生年

為民國77年至94年)青年擔任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諮詢小

組委員，以廣納青年意見。

三、有意願報名第4屆青年諮詢小組委員遴選者，請依簡章規定

備妥報名資料，於112年3月20日(星期一)前至活動網站進

行線上報名(報名網址：https://bit.ly/3QnUaHG)，並將

書面資料(含報名表、自傳及佐證資料)逕送教育部青年發

展署(以郵戳為憑)俾憑辦理。

四、報名文件請參考附件或至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官網

(https://reurl.cc/91mlzn)最新消息下載，若有相關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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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，請洽承辦人陶先生 (02-7736-5176，cctao@mail.yda.

gov.tw)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教育部青年發展署、本署學安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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